关于2021年秋季新生教材征订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各教研室：

根据教务处有关安排，2021-2022学年第一学期新生教材征订工作正式启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选用原则
根据《浙江音乐学院教材建设管理办法》（浙音【2019】71号）的文件要求，教材选用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政治性原则。教材选用应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计划开设课程，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必须选用“马工程”教材（马工程教材目录见附件3）。选用境外原版教材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和党的教育方针。
2.选优原则。在同类教材中，优先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最新出版的省部级以上规划教材、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的教材、省部级以上获奖教材。
3．适用原则。教材选用应符合浙江音乐学院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结合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需要，以教学大纲为依据，切实提高教材适用性。
4.统一原则。坚持一门课程选用一种教材，选用教材计划一经审定，不得随意更换。
二、征订及截止时间
1.新增教材申报：由教师填写《浙江音乐学院本科教材选用审批表》（见附件1），经所在教研室审核并报所在教学单位审定后报送教务处。
2.教材征订汇总：请于6月30日前确定好2021级新生开设的各课程教材，并填写 “浙江音乐学院新生教材征订汇总表”（见附件2）。学生征订数量、使用班级填写参考《21级新生班级预分班一览表》（见附件4），每一种教材的书名与版本、编（作）者、出版社、书号等的填写均应准确无误。
教材选用审批表（纸质版）一式二份、征订汇总表（含纸质版、电子版）各一份报送教务处。联系人：王老师，联系电话：898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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